


 

济南市生态环境局优化环评服务助推 
重点项目建设的 12 条措施 

 
一、将重点项目环评纳入绿色通道，优化流程提高效率 

（一）优化办事流程，实施“一窗受理、一口对外”。一窗

受理建设项目环评，公开办事指南、办事流程，落实一次性告知。

对总量指标确认和名泉保护审查意见等实行容缺受理。对建设项

目环评同时涉及辐射项目、入河排污口设置的，实行内部并联、

限时审批流程，对符合条件的合并批复，做到一口对外、一次办

成。实施工程建设项目环评“全链条”下放，加强市、区两级联

动，方便企业在项目立项地就近申报。 

（二）对重点项目优先办理，即来即审。对审批时限再压缩，

原则上比法定时限压缩三分之二以上，报告书 20 个工作日、报

告表 10 个工作日以内（不含依法公示、评估、听证、企业整改

等时间）。对确实无法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和法定保护区的公路、

铁路、轨道交通、输油（气）管线、电网等线性工程，环评审批

部门提醒其向主管部门履行穿越手续，指导督促建设单位采取无

害化穿（跨）越方式，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，主管部门意见不

再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。 

（三）统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调剂。对符合产业导向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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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项目，其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落地辖区难以调剂的，由区县分

局申请市级总量控制部门统筹调剂，对重点项目总量指标确认手

续优先办理。平衡市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，将污染物排放总

量指标向省、市重点项目倾斜，做到“要素跟着项目走”。 

二、建立重点项目调度联络机制，提前介入服务保障 

（四）建立服务重点项目落地工作体系。成立市、区两级生

态环境局服务重点项目落地工作专班，负责协调推进全市、辖区

重点项目建设相关服务保障工作，协调解决重点项目比较集中、

突出的难题。按照审批权限，各级环评审批部门（包括生态环境

机构，下同）负责组织重点项目环评清单化调度和服务保障工作。

对项目初期审批权限不明确的，由项目所在地环评审批部门负责

调度和前期服务保障工作。将重点项目调度和服务保障工作纳入

全市建设项目环评管理考核。 

（五）建立重点项目清单台账。各级环评审批部门要主动对

接发展改革、交通运输等部门，对省市重点项目、新旧动能转换、

“双招双引”、补短板强弱项等重点项目，以及重点项目入驻的

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建立清单和工作台账，并根据实际调整及时动

态更新。市生态环境局服务重点项目落地工作专班根据全市重点

项目清单定期调度进展情况。各级环评审批部门要建立完善工作

台账，提前介入、服务保障，按要求上报进展情况。 

（六）实施服务企业联络员制度。对每个重点项目明确联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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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主动对接，提前介入，跟踪服务，调度进展情况。指导企业

在项目可研等前期阶段同步编制环评文件，企业应根据项目开工

建设时间倒推环评编报时序进度。主动了解企业在生态环境方面

的政策需求，提供有关法律法规及惠企政策解读。 

三、建立服务企业会商制度，破解影响项目落地难题 

（七）各级环评审批部门采取对接协调会、现场帮扶、微信

群等形式，及时了解企业诉求，合力推进环评进度。对企业合理

诉求和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，组织分析研判和协调解决；针对影

响项目落地的环评难题，在确保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、污染物达

标排放的前提下，召集会商提出生态环境指导意见或解决方案；

对法律法规规定属于不予批准等情形的，做好相关条款和政策解

释，对企业有不同意见、反映突出的，采取面对面沟通解答。 

（八）允许企业环评批复前开展前期施工准备。环评批复前

企业可以开展地质勘探、场地平整、拆除旧有建筑物、临时建筑、

施工用临时道路、通水、通电等施工前期准备工作；对急需开工

建设、分阶段施工的重点项目，如项目前期涉及建设标准厂房、

办公用房的，符合登记表备案的可以备案建设，后期在项目主体

建设前依法办理整体项目环评；对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医疗生产、

物资生产、研究试验三类项目特事特办，可以先行建设、补办手

续。 

四、提升环评技术服务水平，提高第三方编制质量和时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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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

办法》等要求，加强对环评编制机构、编制人员及环评文件编制

质量的监督管理，对信用管理对象实施失信计分，保障环评文件

编制质量。环评编制机构对重点项目环评编制接受委托后，应根

据开工建设时间安排环评编报时序进度，配备技术能力强的环评

编制人员，对重大项目优先办理。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对环评文件

编制有关技术问题给予技术指导，对生态环境基础数据方面的需

求给予协调提供。 

五、实施环评和执法正面清单，支持企业项目复工复产 

（十）开展部分项目告知承诺和环评豁免管理。将环境影响

总体可控、受疫情影响较大、就业密集型等民生相关的工程建设、

社会事业与服务业、制造业、畜牧业、交通运输业等 17 大类 46

小类行业的项目，纳入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。对符合告

知承诺制项目，环评审批部门可不经评估、审查，在 2个工作日

内作出审批决定；对关系民生且纳入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

管理名录（2019 年版）》实施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相关行业，以

及社会事业与服务业，不涉及有毒、有害及危险品的仓储、物流

配送业等 22 大类 47 小类行业的项目，豁免办理环评手续。 

（十一）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。对交通基建、水利工程等

重大工程项目以及汽车制造、铁路、航空航天、电力装备制造等

重点领域企业，近一年内已经进行过现场执法检查且无严重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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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记录，或按要求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

可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，一般通过非现场执法的方式开展执法

监管，除信访举报核实等情形外不进行现场执法检查。 

六、深化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，简化项目环评内容 

（十二）将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结论作为入园重点项目环评的

重要依据。对于规划环评依规通过审查的园区，对其入园重点项

目环评有关政策符合性分析、选址环境可行性分析、生态环境现

状调查与评价等方面内容可适当简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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